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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泸定路

证券营业部撤销公告

� � �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 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22

日起对上海泸定路证券营业部实施撤销，原客户

将迁移至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志丹路证券营业

部，原交易方式不变，公司客服电话：

024-95346

，营业部

咨询电话：

021-61155873

。

特此公告。

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25-069

转债代码：

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5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5

年第一次

A

股

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南大街 2076�号长城汽车哈弗技术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8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78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63,903,91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312,276,92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51,626,9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6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2.0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61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2、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650,335,220

3、占公司 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28.05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80

2、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312,276,921

3、占公司 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85.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魏建军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

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李红栓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经理赵国庆先生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经审计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0,793,773 99.97208 1,050,900 0.01978 432,248 0.00814

H股 649,597,995 99.68863 781,000 0.11985 1,248,000 0.19152

普通股合计： 5,960,391,768 99.94111 1,831,900 0.03072 1,680,248 0.0281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0,764,473 99.97153 1,088,300 0.02049 424,148 0.00798

H股 650,145,995 99.77272 233,000 0.03576 1,248,000 0.19152

普通股合计： 5,960,910,468 99.94981 1,321,300 0.02215 1,672,148 0.0280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0,764,873 99.97153 1,086,100 0.02045 425,948 0.00802

H股 650,145,995 99.77272 233,000 0.03576 1,248,000 0.19152

普通股合计： 5,960,910,868 99.94981 1,319,100 0.02212 1,673,948 0.02807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0,867,473 99.97347 1,130,400 0.02128 279,048 0.00525

H股 651,626,995 100 0 0.00000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5,962,494,468 99.97637 1,130,400 0.01895 279,048 0.00468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0,669,673 99.96974 1,153,800 0.02172 453,448 0.00854

H股 648,975,495 99.77231 233,000 0.03582 1,248,000 0.19187

普通股合计： 5,959,645,168 99.94821 1,386,800 0.02326 1,701,448 0.02853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0,715,073 99.97060 1,138,500 0.02143 423,348 0.00797

H股 650,145,995 99.77272 233,000 0.03576 1,248,000 0.19152

普通股合计： 5,960,861,068 99.94898 1,371,500 0.02300 1,671,348 0.02802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经营方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0,524,398 99.96701 1,389,975 0.02617 362,548 0.00682

H股 647,014,628 99.29218 4,563,607 0.70034 48,760 0.00748

普通股合计： 5,957,539,026 99.89327 5,953,582 0.09983 411,308 0.0069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0,813,931 99.40773 31,077,342 0.58501 385,648 0.00726

H股 285,700,531 43.84418 365,899,775 56.15172 26,689 0.00410

普通股合计： 5,566,514,462 93.33676 396,977,117 6.65633 412,337 0.00691

9、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87,383,306 99.53139 24,549,967 0.46214 343,648 0.00647

H股 301,432,265 46.25841 350,194,730 53.74159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5,588,815,571 93.71069 374,744,697 6.28355 343,648 0.00576

10、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0,958,673 99.97518 1,010,300 0.01902 307,948 0.00580

H股 651,312,720 99.95177 314,275 0.04823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5,962,271,393 99.97263 1,324,575 0.02221 307,948 0.00516

2025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

1、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忽略校

验）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 例(%) 票 数 比 例(%) 票 数 比例(%)

H��股 650,020,945 99.95167 314,275 0.04833 0 0.00000

2025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

1、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类 型

（忽略校

验）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 例(%) 票 数 比 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310,958,673 99.97518 1,010,300 0.01902 307,948 0.005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4年

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847,494,468 99.83397 1,130,400 0.13316 279,048 0.03287

8

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451,514,462 53.18794 396,977,117 46.76349 412,337 0.048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1)本次会议的议案9、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的议案 1、议案 2、议案 3、议案 4、议案 5、议案 6、议案 7、议案 8为普通决议案，已分别

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2、2025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 H�股股东或 H�股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3、2025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 A�股股东或 A�股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正义、江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25-070

转债代码：

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获得回购

A

股及

H

股一般性授权

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或“本公司” ）于2025年6月18日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授予本公司董事会一般

性授权，一般性授权的详情如下：

1. 董事会获授权于有关期间按照中国主管证券事务的政府或监管机关、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关之所

有适用法律、法规及规例及╱或规定，行使本公司全部权力回购本公司已发行及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每

股面值人民币1元之H股股票及在上交所上市的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之A股股票；

2.可在有关期间回购本公司H股总面值不得超过相关决议案于本公司年度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

会议及A股类别股东会议获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H股数目的10%及可在有关期间回购本公司A股总

面值不得超过相关决议案于本公司年度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A股类别股东会议获通过当日本

公司已发行A股数目的10%。

“有关期间” 指通过相关决议案当日起至下列最早时间止的期间：

(i)相关决议案通过后的本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ii)年度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A股类别股东会议通过相关决议案后满十二个月时；或

(iii)股东于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案、或股东于本公司H股类别股东会议或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特别

决议案撤回或更改相关特别决议案所给予授权当日。

董事会执行上述回购后，本公司若注销所回购的H股，将使本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因此，本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规发布公告。

凡本公司债权人均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可自接到本公司通知起45日

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未于指定期限按上述

方式向本公司申报的债权，将视为放弃申报权利，有关债权仍将由本公司按原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清偿。

二、申报债权方式

拟向本公司主张上述权利的债权人应向本公司出具可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

原件及复印件以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者，须出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者，另须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受托人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者，须出具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

报者，另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受托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1.以邮寄方式申报者（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按以下地址寄送债权资料：

邮件地址：中国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朝阳南大街2266号

收件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姜丽女士

邮政编码：071000

特别提示：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2.以传真方式申报者（申报日以传真成功发送日为准），请按以下传真号码发送债权资料：

传真号码：86-312-2197812

特别提示：请在传真首页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联系电话：86-312-2197812

联系人：姜丽女士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863

证券简称：松炀资源 公告编号：

2025-029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7日以邮件、书面方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了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2025年6

月18日，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

壮加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7名。 本次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会议议案，作出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为提升资产运行效率，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进行土地使

用权的转让，将位于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海围片风雅西路东南侧的土地使用权28,034.20平方米（合

计42.05亩，不动产权证号：粤（2020）澄海区不动产权第0008826号）出售。 其中部分暨14,017.1平方米

（即21.025亩）以42,050,0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汕头市展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剩余14,017.1平方米

（即21.025亩）以42,050,0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汕头市万壮食品有限公司，总价格合计84,100,000.00

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该项土地使用权出售资产事宜。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出售土地使用权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特此公告。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863

证券简称：松炀资源 公告编号：

2025-030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提升资产运行效率，盘活存量资产，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

将位于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海围片风雅西路东南侧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出售，总价格合计84,

100,000.00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为提升资产运行效率，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进行土地使

用权的转让，将位于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海围片风雅西路东南侧的土地使用权28,034.20平方米（合

计42.05亩，不动产权证号：粤（2020）澄海区不动产权第0008826号）出售。 其中部分暨14,017.1平方米

（即21.025亩） 以42,050,0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汕头市展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汕头展

亿” ），剩余14,017.1平方米（即21.025亩）以42,050,0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汕头市万壮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壮食品” ），总价格合计84,100,000.00元。

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部分土地使

用权的议案》，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

办理该项土地使用权出售资产事宜。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受让方一基本情况

名称：汕头市展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汕头市澄海区广益街道峰下社区龙峰路广峰工业区联环玩具工艺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自主

承诺申报）

法定代表人：姚宗沐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5MAEML1640Q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玩具制造；玩具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

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伟涛 40.00 40.00

2 陈伟武 40.00 40.00

3 姚宗沐 20.00 20.00

合计 100.00 100.00

汕头展亿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亦

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了解考察，汕头展亿资信状况正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对本次交易具备履约能力。

公司将在受让方完成90%转让价款的支付后办理产权转移登记， 因此本次交易不存在交易款项收

回的或有风险。

（二）受让方二基本情况

名称：汕头市万壮食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金鸿公路东侧鸿利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欧喜莲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5MA55XC6L3N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餐饮服务；餐饮服务（不产生油烟、异

味、废气）。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包装专用设备销售；包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食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欧喜莲 375.00 75.00

2 陈约丰 125.00 25.00

合计 500.00 100.00

万壮食品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亦

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了解考察，万壮食品资信状况正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对本次交易具备履约能力。

公司将在受让方完成90%转让价款的支付后办理产权转移登记， 因此本次交易不存在交易款项收

回的或有风险。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不动产权证号：粤（2020）澄海区不动产权第0008826号

坐落：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海围片风雅西路东南侧

不动产单元号：440515011019GB80002W00000000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权利性质：出让

用途：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28,034.20平方米（即42.05亩）

使用期限：自2016年5月13日起至2066年4月3日止

（二）标的资产抵押情况

上述交易的标的资产已为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

行的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三）评估情况

经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联信” ）在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

面分析影响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的各项因素后，出具了《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事

宜所涉及的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海围片风雅西路东南侧1宗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

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 ），具体评估结论如下：本次评估范围为公司持有的位于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

海围片风雅西路东南侧1宗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为28,034.20㎡，包括地上一期临时仓库土建及钢结构

（建筑面积9,900.00㎡）。 基于同区域同用途具备可比性的类似交易案例较多，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

法。上述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账面原值为73,437,303.83元，净值为65,766,714.08元（不含增值税），

评估的市场价值为71,840,703.00元（含增值税）。评估结果较账面价值增值6,073,988.92元，增值率为

9.24%，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账面价值为购入时到基准日房地产价格的变动，以及评估值是包括了增值税，

账面值为不含增值税的内涵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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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与汕头展亿及万壮食品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的交易价格以广东联信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

确认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结合汕头市周边区域的市场价值及升值预期，以及公司前期对厂房的建设费

用支出等综合因素，最终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共计人民币84,100,000.00元。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转让协议一

甲方（转让方）：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汕头市展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甲方将持有的以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给乙方：

不动产权证号：粤（2020）澄海区不动产权第0008826号

坐落：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海围片风雅西路东南侧

不动产单元号：440515011019GB80002W00000000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权利性质：出让

用途：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14017.1平方米（即21.025亩）

使用期限：自2016年5月13日起至2066年4月3日止

甲方确认，在本合同签订时上述宗地存在土地抵押（具体情况为中国银行、兴业银行），除此之外无

其他抵押、也无查封等权利瑕疵，否则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2）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42,050,000.00元。甲、乙双方同意，

乙方应于本合同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定

金人民币5,000,000.00元，定金将抵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第一期转让价款。

（3）乙方按照以下安排向甲方支付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价款：

第一期转让价款（总价款30%）：人民币12,615,000.00元，除抵作第一期转让价款的定金外，剩余

款项7,615,000.00元应于合同签订之日10天内支付完成。

第二期转让价款（总价款30%）：人民币12,615,000.00元，应于合同签订之日30天内支付完成。

第三期转让价款（总价款30%）：人民币12,615,000.00元，应于合同签订之日40天内支付完成。

第四期转让价款（总价款10%）：人民币4,205,000.00元，应于不动产权转让登记手续完成后5个工

作日内支付完成。

（4）乙方按照本合同第三条约定支付90%转让价款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所涉项目取得的各项政府批文、合同、文件等资料的原件交付给乙方（具体详见合同

附件2：交付资料清单），并配合乙方办理不动产权转让登记手续，将不动产权属登记至乙方名下直至乙

方获得新的产权证。

（5）本合同项下宗地办理不动产权转让登记时，甲、乙双方依照有关税务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按

照纳税义务承担本合同相关的税费；甲方承诺向乙方及时提供完税凭证。

（6）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时，该宗地涉及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及其补充条款（合同编号：440515-2016-000002，以下简称“原出让合同” ，详见合同附件3：原出

让合同）、等文件所规定的受让方权利、义务关系一并转移，乙方承担原出让合同中受让方的原有权利和

义务。

（二）转让协议二

甲方（转让方）：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汕头市万壮食品有限公司

（1）甲方将持有的以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给乙方：

不动产权证号：粤（2020）澄海区不动产权第0008826号

坐落：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海围片风雅西路东南侧

不动产单元号：440515011019GB80002W00000000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权利性质：出让

用途：工业用地

宗地面积：14017.1平方米（即21.025亩）

使用期限：自2016年5月13日起至2066年4月3日止

甲方确认， 在本合同签订时上述宗地存在土地抵押 （具体情况为尚欠中国银行、 兴业银行的贷

款。 ），除此之外无其他抵押、也无查封等权利瑕疵及不存在行政处罚等风险，否则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及

赔偿乙方经济损失。

（2）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42,050,000.00元。甲、乙双方同意，

甲方应依法进行公示，乙方在公示发布5个工作日内向甲、乙方双方开设的监管账户汇入本合同项下宗

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定金人民币5,000,000.00， 定金将抵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第一期

转让价款。

（3）乙方按照以下安排向甲方支付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价款：

第一期转让价款（总价款30%）：人民币12,615,000.00元，除抵作第一期转让价款的定金外，剩余

款项7,615,000.00元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汇入甲、 乙方双方在中国银行汕头分行

开设的监管账户；

第二期转让价款（总价款30%）：人民币12,615,000.00元，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工作日

内汇入甲、乙方双方开设的监管账户；甲方收到乙方本期款项之日起30日内应协调相邻关系，委托国土

部门丈量将土地交付乙方管业使用。

第三期转让价款（总价款30%）：人民币12,615,000.00元，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60个工作日

内汇入甲、乙方双方开设的监管账户；

第四期转让价款（总价款10%）：人民币4,205,000.00元，应于不动产权转让登记手续完成，乙方收

到更名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成。

（4）乙方按照本合同第三条约定支付90%转让价款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所涉项目取得的各项政府批文、合同、文件等资料的原件交付给乙方（具体详见合同

附件2：交付资料清单），并配合乙方办理不动产权转让登记手续，将不动产权属登记至乙方名下直至乙

方获得新的产权证。

（5）本合同项下宗地办理不动产权转让登记时，甲、乙双方依照有关税务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按

照纳税义务承担本合同相关的税费；甲方承诺向乙方及时提供完税凭证。

（6）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时，该宗地涉及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及其补充条款（合同编号：440515-2016-000002，以下简称“原出让合同” ，详见合同附件3：原出

让合同）、等文件所规定的受让方权利、义务关系一并转移，乙方承担原出让合同中受让方的原有权利和

义务。

五、购买、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流入，

增强公司短期支付能力，更好地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符合全

体股东和公司利益。

本次交易预计增加2025年度税前利润约为800.00万元，具体数据以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本次出售闲置资产合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出售

后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公司主营业务投入，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

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001300

证券简称：三柏硕 公告编号：

2025-032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295,000股，上述股份不

享有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的权利。 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3,775,914股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1,295,000股后的总股本242,480,914股为基数，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

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2,424,809.14元，不

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每10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10股， 即每10股0.099468元=2,424,809.14元÷243,775,914股*10股， 即每股

0.0099468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099468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

本243,775,914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1,295,000股后的总股本242,480,914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2,424,809.14元，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因新增股份上市、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公司拟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的调整。

2、自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3,775,914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上已回购股份1,295,000股后的总股本242,480,914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00000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09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除外）。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2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97 青岛海硕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 08*****507 J.LU�INVESTMENTS�LLC

3 08*****879 宁波和创财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8*****868 青岛坤道赤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8*****508 SKY�REACHER�HOLDING,�LLC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17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1、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硕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希龙先生，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

东J.LU� INVESTMENTS,LLC、宁波和创财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持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徐升、孙丽娜、颜世平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在发行人上

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

整）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最低减持价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2、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的1,295,000股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每10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10股， 即每10股0.099468元=2,424,809.14元÷243,775,914股*10股， 即每股

0.0099468元。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099468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荣海二路3号公司办公楼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方瑞征、战赛

咨询电话：0532-55678918

传真电话：0532-5567890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850

证券简称：电科数字 公告编号：

2025-034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25 － 2025/6/26 2025/6/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86,124,064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0,143,422.4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25 － 2025/6/26 2025/6/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二研究所）、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中电科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张为民、宋世民，及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

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股东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

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

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元，待其转

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15元。 如该类股

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 A� 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

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

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1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3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33390288

特此公告。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688262

证券简称：国芯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52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围、变更注册地址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的《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经营范围、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3)。 2025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

增加经营范围、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取得了苏州市公司登记机关换发的《营业执照》，变

更后的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729311356W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郑茳

注册资本：33,599.9913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1年06月25日

住所：苏州市高新区汾湖路99号狮山总部经济中心1号楼

经营范围：微电子技术与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集成电路工程技术培训；软件工程及技术服务；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

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 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同时，公司已完成《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备案手续，本

次修订后《公司章程》已向苏州市公司登记机关进行了核准和登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司章程》（2025年6月修订）。

特此公告。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825

证券简称：华扬联众 公告编号：

2025-071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起诉材料及传票

●该案件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本次诉讼案件的本金金额为43,227,268.00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次案件尚未开庭审理，也未产生有效判决，尚不能

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跟进事项进展，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

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案号为（2024）京0108民初

61745号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起诉材料及传票。 因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华扬联众数字技术（深

圳）有限公司与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立案。 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一：华扬联众数字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被告二：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北京火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审理机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3、诉讼请求：

（1）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未履行的合同款项43,227,268元；

（2）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2,680,090.62元（自逾期之日起暂计至2024年10月30日）；

（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4、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书面合同,约定被告一投放广告并向原告支付广告费用。 原告按约定执行完毕，

被告一未按时支付合同价款。 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书面合同期间，被告二系被告一的唯一股东，2023年12

月，被告三变更为被告一的唯一股东，被告三对受让股权前已经存在的公司债务应知晓。 故原告向法院

提起诉讼。

二、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本次案件尚未开庭审理，也未产生有效判决，尚不能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跟进事项进展，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601566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

2025-018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锐

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18,9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0%，本次解除质押股份13,000,000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数的68.60%。

● 铂锐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5,350,0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5%。 本次解除

质押后，铂锐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为0。

2025年6月18日，公司接到公司股东铂锐投资的通知，铂锐投资将其质押给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合并前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股票13,000,000股，于2025年6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1、股份被解质或解冻情况

股东名称 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13,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8.6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6%

解质（解冻）时间 2025年6月18日

持股数量 18,950,000

持股比例 3.3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2、铂锐投资本次为提前解除质押，不存在延期情形。 铂锐投资表示，本次解除质押后的股份，后期将视

经营需求进行质押，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88583

证券简称：思看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23

思看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

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8日

● 除权日：2025年6月19日

●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3,834,104股

● 上市日期：2025年6月19日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权益分派方案简述：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8,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7,400,000元，转增20,

400,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88,40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8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5年6月19日。

（三）上市数量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为：3,834,104股

（四）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19日

二、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6362816

特此公告。

思看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25-040

债券代码

:128134

债券简称

:

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鸿路转债”恢复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转股起止时间：2021年4月15日至2026年10月8日

暂停转股时间：2025年6月13日至2025年6月19日

恢复转股时间：自2025年6月20日起恢复转股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安

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

算公式”相关条款的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鸿路转债；债券代码：128134）于2025年6月13

日起暂停转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1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鸿路转债” 暂停转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根据相关规定，“鸿路转债”将在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6月20日）起

恢复转股。 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留意。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